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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查
残疾人证是认定残疾人残疾类别和等级的合法凭证，是残疾人及其家庭依法享有各项优惠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帮扶责任人如果发现贫困户家中有残疾人，但没有残疾人证，并且个人有意愿申请的，请协助贫困户做好申请办理工作。
办理情况：①是否有残疾人
是  □  否  □
②是否有办理残疾人证意愿
是  □  否  □
（二）申请
本地申办流程：申请人持有效材料向户籍所在地镇（街道）残联、村（社区）提出申请，并按照我区残疾人证办理工作流程进行办理。
山东省内异地申办流程：申请人持有效材料向居住地镇（街道）残联提出申请，由户籍所在地残联委托临淄区残联进行残疾评定，并按照评定结果核发残疾人证。
申请人如不方便直接联系户籍所在地县残联，可向经常居住地县残联提出申请，由经常居住地县残联帮助申请人联系户籍所在地县残联，进行异地办理。
山东省内县级残联间相互承认其指定评残机构的残疾评定结论。
现场申请需要携带的材料明细：①五张两寸近期免冠白色彩照；②本人相关病历或者CT、X光片；③本人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身份证和户口簿内容与实际不符的须带由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
（三）评定	
申请人到指定机构(临淄区中医院:鉴定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类残疾人；临淄区精神病防治院、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鉴定精神类残疾人），免费进行残疾评定(市五院不免费）。对生活不能自理的重度肢体申请人，由区残联定期组织到镇（街道）上门服务（各镇、街道残联上报需要上门办证人员名单，汇总整理相关材料后由区残联工作人员、评定医师、镇（街道）办残联工作人员或基层干部等人，统筹实施上门办证工作）。评残医师对残疾人作出明确的残疾类别和等级评定结论，完整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签名并加盖公章，交残联备案。申请人对残疾评定结论有异议且理由充分的，可以在10个工作日内向区残联提出异议，区残联向市残联申请重新评定。
（四）残疾证发放
残疾评定结论符合残疾标准的，从申请到办结发证，一般不超过7个工作日。残疾人证办理完结后，区残联通过邮递方式，将残疾人证发放至申请人本人或其监护人。
办理情况：①是否申请办理残疾人证
是  □  否  □
②如果申请办理，是否已领取残疾人证
是  □  否  □
如果贫困户在申请办理残疾人证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请第一时间向区残联行政许可科反映并予以记录。
[bookmark: _Toc27085][bookmark: _Toc23888]单    位：区残联行政许可科     
联 系 人：唐莎莎、王常胜
办公电话：0533-7211000、8177169     手机：13864431413

二、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
如果贫困户家中有残疾人且享受低保的，无论是几级残疾，都可申请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如果贫困户家中有残疾人且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可申请享受护理补贴。如果贫困户家中有残疾人且享受低保，并且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可同时申请享受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已享受“阳光家园”计划托养服务补贴的残疾人，原则上不享受一、二级残疾人护理补贴。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机构养育或亲属抚养、家庭寄养、依法收养）的残疾儿童不享受生活补贴，可享受护理补贴。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或纳入五保的残疾人不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
（一）生活补贴
贫困户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填写《临淄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审批表》，并提交户口簿、身份证、低保证明、残疾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三张二寸彩色照片；镇（街道）将核对结果反馈至本人，初步核对符合条件的，材料报送区残联审核不符合的下发书面告知书告知本人。区残联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人残疾等级、证件资料审定和合格材料转送等工作，审核合格材料转送回镇（街道）。符合申请条件的由镇（街道）进行审批并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审批通过。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自申请通过当月发放残疾人生活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00元。
（二）护理补贴
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填写《临淄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审批表》（附件2），并提交户口簿、身份证、残疾人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三张二寸彩色照片；镇（街道）将核对结果反馈至本人，初步核对符合条件的，材料报送区残联审核不符合的下发书面告知书告知本人。区残联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人残疾等级、证件资料审定和合格材料转送等工作，审核合格材料转送回镇（街道）。符合申请条件的由镇（街道）进行审批并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审批通过。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自申请通过当月发放残疾人护理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
办理情况：①是否申请到生活补贴□、护理补贴□
是  □  否  □
②是否按时足额发放
是  □  否  □
如果贫困户在申请生活补贴或护理补贴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请第一时间向区残联教育就业科、区民政局救助养老和社会事务科反映并予以记录。
单    位：区残联教育就业科   
联 系 人：李同清
办公电话：0533-7211219     手机：13589500259

单    位：民政局救助养老和社会事务科 
联 系 人：李春艳
办公电话：0533-7220394     手机：1875339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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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障碍改造
如果贫困户家中有一、二级残疾人的，请帮扶责任人了解掌握贫困户家中残疾人是否存在“出门难、如厕难、洗澡难”的问题，如果存在且贫困户有改造意愿的，帮助贫困户申请无障碍改造（残疾人本人自愿提出申请，填写申请审核表，并按规定附相关资料。因残疾等客观原因无法申请的，由其家庭成员（监护人）代为申请；无其他家庭成员（监护人）的，可由所在社区（村）委会代为申请。由区残联按照本地流程负责办理。残疾人居住的拟拆迁房、土坯房、简易房、出租房和即将拆迁的旧村改造房，不作为本项目的实施对象）。
办理情况：①是否申请无障碍改造
是  □  否  □
②是否实施无障碍改造
是  □  否  □
如果贫困户在申请无障碍改造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请第一时间向区残联行政许可科反映并予以记录。
[bookmark: _Toc8447][bookmark: _Toc22832]单    位：区残联行政许可科  
联 系 人：唐莎莎
办公电话：0533-7211000     手机：13864431413

四、残疾人养老政策
[bookmark: _Toc24868][bookmark: _Toc30043]贫困户家中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一、二级残疾人提出申请，经审核后可以提前5年发放养老金，请帮扶责任人协助办理。贫困户本人、代办人或村级代办员需要携带贫困户的社保卡和残疾人证到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所提出申请，镇（街道）审核后报区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居民养老保险科审批，养老金自审批次月开始发放。
办理情况：①是否申请提前领取养老金
是  □  否  □
②如申请，是否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
是  □  否  □
如果贫困户在申请提前领取养老金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请第一时间向区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居民养老保险科反映并予以记录。
单    位：临淄区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居民养老保险科
联 系 人：郭秋红
办公电话：0533-7318600     手机：1386936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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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贫困户家中有0-17周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并且有康复需求和康复潜力，请帮扶责任人帮助监护人申请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具体的办理流程是：监护人、代办人携带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相关病历或诊断证明，向镇（街道）残联部门提交康复申请，由定点康复评估机构对申请人进行康复需求评估，评估结果经区级残联部门（人工耳蜗植入和肢残矫治手术需由区级残联提交至省级残联项目办）审核批准后，申请人可到山东省立医院或山东齐鲁医院等康复定点机构进行医疗手术、康复训练或适配辅助器具等。
成年残疾人精准康复：贫困户家中有持残疾人证的成年残疾人，并且有康复需求，请帮扶责任人帮助其申请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具体的办理流程是：监护人、代办人携带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残疾人证、相关病历或诊断证明，向镇（街道）残联部门提交康复申请，残联组织相关人员对申请人进行康复需求评估，评估结果经区级残联部门审核批准后，为残疾人提供相应基本型辅助器具、适应性康复训练或支持性康复服务等。
1.视力残疾：根据需求情况，提供盲杖等辅助器具适配等康复服务；为低视力者提供助视器等辅助器具适配、视功能训练等康复服务。其中对0-17岁儿童少年免费，对成年人免费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
2.听力言语残疾：为0-17岁听障残疾人提供助听器适配、听觉言语功能训练等康复服务，年补助听觉言语康复训练费1.5万元（全日制）或0.5万元（非全日制）；为成人提供助听器适配及适应训练等康复服务，免费适配基本型助听器。
3.肢体残疾：为0-17岁肢残残疾人提供辅助器具适配、运动及适应训练等康复服务，为0-17岁儿童少年免费提供适配辅助器具，年补助运动及适应康复训练费1.5万元（全日制）或0.5万元（非全日制）；为成人提供辅助器具适配、康复治疗及训练等康复服务，免费适配基本型轮椅及假肢等辅助器具。
4.智力残疾：为0-17岁智力残疾人提供认知及适应训练等康复服务，年补助1.5万元（全日制）或0.5万元（非全日制）。
5.精神残疾：为0-17岁孤独症患者提供沟通及适应训练等康复服务，年补助1.5万元（全日制）或0.5万元（非全日制）；为成年精神残疾人提供精神疾病治疗补助、精神障碍作业疗法训练等康复服务，具体补助成年人精神疾病服药每人每年补助500元，低保重度精神疾病住院每人每年补助4000元。
办理情况：
①是否申请康复服务
是  □  否  □
②是否享受康复服务
是  □  否  □
如果贫困户在申请精准康复服务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请第一时间向区残联康复科反映并予以记录。
单    位：区残联康复科  
联 系 人：骆军宝
办公电话：0533-7211219     手机：1357334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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